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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0年度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產局公用事業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陳聘用技術員國熹    貢獻度：35％ 

參與提案人：王副局長三中        貢獻度：10％ 

            何科長明育          貢獻度：25％ 

            呂股長榮琦          貢獻度：25％ 

            鄭婷                貢獻度：5％ 

提案範圍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之

改進革新事項、有關各機關施政計畫及法令規章之改進革新事

項、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促進市民參

與能源轉型) 

提案名稱 
全國首例臺北市民參與能源轉型-市有公用房地設置公民電廠(關

渡國中)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小 e 化、□節省成本(時

間、人力、經費)、□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取得專利、□其

他：(如榮獲其他獎項、增加收益……等，請於15字內簡要說明) 

提案緣起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加速變遷等挑戰，能源轉型、節能減碳、循環

經濟已成為國家及城市施政的共識，臺北做為我國首善之都，運

用有限的能資源發展友善宜居環境，帶動產業掌握轉型發展契

機，是臺北市在未來發展上最重要的事。 

加上近年由於民眾對環境的意識抬頭，再加上公眾募資的風潮逐

漸興起，因此集合人民個別力量，每個人認購一部份再生能源電

廠的設備，最終建設成一個再生能源發電廠，每人再依認購比例

獲得收益，一方面作為投資，另一方面也表示對再生能源的認

同，並且利用部份收益比例投入支持公益事項，達到以環保方式

促成利益共好的目的。 

實 施 方
法、過程
及投入成
本 

一、 實施過程、方法與執行期間： 

(一)本案計畫執行說明： 
1. 臺北市議會教育委員會審查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暨

附屬單位預算附帶意見「……，且顧及各校發電量極

低，保固期過後之管理維護費用所費不貲，本府教育局

日後不應再編列增置之預算費用。」 
2. 基於前述產業局特於105年6月2日訂定臺北市市有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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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辦法(下稱本辦

法)。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使用，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由得標廠商負

擔對太陽能板的建置、後續維護及人力安排等成本，避

免學校無法回本的問題。產業局針對公民電廠的執行，

係依據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使用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使用，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自105年起至109

年底本府有72個機關、96所學校設置太陽光電共168處

計26,181瓩，加上中央及民間單位共33,633瓩，預估年

發電約3,069萬度，減碳量約15,621公噸，約40座大安

森林公園減碳量。 

3. 另依據本府頒布「臺北市能源政策白皮書」，為致力成

為智慧綠能首都，積極擴大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以推動

太陽光電為主力，以市長理念由公而私、由內而外推

動，並且開放市有房地，鼓勵企業、市民共同參與發

電。其中產業局針對公民電廠的執行，係依據臺北市市

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辦法第四條

規定辦理，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4. 全國首例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 
(1) 本案係產業局於民國109年2月5日公告「108年臺北

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公民電廠招標案

(關渡國中)」，經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後，並於民國

109年3月20日決標，由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取得設置權。 
(2) 公民電廠(關渡國中)於109年12月完成裝設63片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約為19.8峰瓩，每年發電量1萬

8,889.2度，每年約可以減少10.46公噸碳排，其中

開放32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讓臺北市民參與募資，

其中北投區在地民眾募資參與達56.25%。 
(二)執行困難處： 

1. 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國內無相關案例可循： 

(1) 因公民電廠係以公民為主體，自主性設立相關組織，

透過集體 出資、付出勞力、物資或資源等方式，取

得一定所有權或股權，並參與電廠之營運；而國內公

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大多屬單一廠商投標投資，與所

謂公民電廠營運方式完全不同；雖國外已有相關案

例，但與國內法規、本地民情皆不太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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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部會僅於108年7月17日舉辦公民電廠利害關係人

會議，收集民間團體各方意見，對於公民電廠執行方

法無相關規定、解釋等可遵循。 

2. 整合各方意見： 

(1) 各方民間團體對於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意見以及期

待有所不同，希望可以無償使用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

廠、由政府擔保並借貸低利率資金予公民團體營運公

民電廠等相關建議，並舉例德國、日本等國外成功案

例，希望政府仿效。 

(2) 更有臺北市議員持贊同與質疑雙方意見，贊同為可以

促進臺北市民參與能源轉型，並提高能源意識，並建

議市府降低回饋金，以利民間團體投入；質疑為高躉

售電費率，有圖利廠商並慷全民之慨，應檢討相關作

為。 

3. 資金門檻高： 
(1) 以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小型案場設置費用皆

需要上百萬以上，銀行申貸不易，尤其國內部分

NGO團體依銀行法規定無法取得銀行借貸金額，導

致一般民眾亦或民間團體都難以負擔。 

(2) 本局曾以公開招標提供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許

多廠商有興趣紛紛來電詢問，但皆反映回饋金、行

政流程、人力成本等相關綜合因素成本過高，導致

無廠商願意投標而流標。 

(三)解決之道： 

1. 舉辦「推動臺北市公民電廠座談會」： 

邀集有意推動之公民團體表達對於發展公民電廠的看

法，市府並提出發展公辦公民電廠之試行構想，並以

公民電廠國外相關案例及銀行融資專案分享，從政策

面、金融面、法規面、地方參與性及公民投入的角色

等面向進行全方位的討論，企圖凝聚共識，找出最佳

推動方案，進而提升公民的理解與支持，朝向綠色能

源、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 

2. 向議員說服政策： 

辦訪關心之臺北市議員，說明本局係依據本府頒定之能

源政策推動多元能源之運用、中央制定電費躉售費率等

皆符合法規、公眾利益等向方。 

3. 制訂符合民眾參與及公共回饋標案內容： 

為符合民間團體、議員及法規等期待與規範，本局多次

與相關單位討論標案訂定方向，以投標資格、投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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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績及使用範圍及條件修正，並與公民團體召開會議討

論3次，最後調整標案服務需求，新增公益回饋金，且

需要臺北市民參與百分之五十以上比例募資。 

4. 盤點並勘查適合建置場域： 

市有房地多屬屋頂型空間，場域有屋齡、古蹟、避難平

台、遮陰、饋線工程等相關問題，本局邀集各場域管理

單位、本府建築管理工程處、台灣電力公司及本局委託

太陽光電專業團隊一同勘查每案場域，排除不適合建置

場域，再將適合建置場域以公開招標放式進行。 

5. 與多家銀行攜手推出綠能融資： 

產業發展局攜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上海商銀、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等多家金融業者共同推動綠能融資方

案，挹注綠能資金，以供企業及市民更多元設置資源與

交流平台。 

 

 

 

 

 

 

 

 

 
圖為市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一般設置案與公民電廠差異 

二、本案創新點： 

(一) 率全國之先，政府機關與公民團體簽約以公私協力方式

設置公民電廠，並公開開放市民參與募資，讓在地民眾

出資來共享綠益，以行動支持綠能。 

(二) 新增公益回饋，將太陽能發電產生的綠益，提供在地的

關渡國中，零距離學習節能減碳、再生能源知識的環

境。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實際成效： 

(一)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於109年12月完成裝

設63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約為19.8峰瓩，每年發電量

18,889.2度，每年約可以減少10.46公噸碳排，其中開

放32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讓臺北市民參與募資，其中北

投區在地民眾募資參與達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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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招標案將由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協助以

北投居民、關渡國中為主要對象，發展在地公民之參

與，並將售電所得之部分收入結合關渡國中教育場所特

性推動環境教育使用：在109年7月辦理教師研習營、

109年10月辦理學校朝會：大師開講「電的大小事」等

能源教育活動，並於109年12月啟用能源教室。以學校

為起點，吸引家長與周邊居民參與，提高能源意識、改

善周邊生活環境。 

(三)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為廠商設置，為市庫省下103萬3,830

元建置費用及20年內維修保養費用，更為市庫持續20年

每年增加約1萬2,000元收入。 

 

 

 

 

 

 

 

 

 

                    圖為關渡國中能源教室揭幕啟動 

二、 內部效益： 

(一) 有效率使用市有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設備，以展現臺

北市致力發展綠色能源之決心。 

(二) 提供府內各局處未來公開招標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之

範例。 
三、 外部效益： 

(一) 本市率先以公開招標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經濟部能

源局、教育部、新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皆來電索取招

標文件參考，並於109年11月10日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來函邀請本府分享本市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經驗，

已成為全國公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表率。 

 

 

 

 

 

 

 

圖為宜蘭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邀請

本府分享公民電

廠設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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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委託廠商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分別於

109年7月17日教育廣播電台自然有意思、110年01月06

日臺北廣播電臺欣亞的三點不漏、110年1月21日臺北廣

播電台公民總主筆等節目分享本案成功經驗，展現本府

推動綠能的決心與行動，提高市民對市政府施政正面形

象。 

(三) 本案委託廠商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於110

年3月報名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可以提高本市國際能

見度。 

(四) 經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產業民生組會議於110年下半年度

邀請新北市政府參觀觀摩本市第一座市有房地公民電

廠。 

相關附件 
推動臺北市公民電廠座談會、公民電廠能源教育回饋計畫及臺北

市市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啟動記者會相關活動照片如附件。 

聯絡窗口 
姓名：陳國熹 

電話：27208889轉6606 

Email：ea-40252@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 

（2）頁數：A4紙以不超過6頁為原則。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以不超過6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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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關
附件 

「推動臺北市公民電廠座談會」： 

 

 

 

 

 

 

 

 

 

 

 

 

 

 

 

 

 

 

 

 

 

 

 

 

 

 

 

 

 

 

 

 

 

 

 

 

 



 8 

 

 

 

 

 

 

 

 

 

 

 

 

 

 

 

 

 

 

 

 

 

 

 

 

 

 

 

 

 

 

 

 

 

 

 

 

 

 

 



 9 

公民電廠能源教育回饋計畫： 

 

 

 

 

 

 

 

 

 

 

 

 

 

 

 

 

 

                                   學校朝會：大師開講「電的大小事」 

 

 

 

 

 

 

 

 

 

 

 

 

 

 

 

 

 

                                                 能源議題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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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房地設置公民電廠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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